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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3年度第 1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13年 2月 20日（星期二）下午 2時 

二、地點：第 1會議室 

三、主持人：施召集人純福                                紀錄:科員黃怡齡 
四、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五、主席致詞：略。 

六、提案討論： 

討論案 

  案由一：有關本局「113 年臺中市政府機關擬辦理性別統計指標清單」案，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會計室) 

 說明： 

一、 依據 113年臺中市一級機關應辦統計業務及「113年行政院辦理直轄市與

縣（市）政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獎勵計畫」規定，將「113年臺中市

政府機關擬辦理性別統計指標清單」提案至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討論

113年編製性別統計指標項目之妥適性。 

二、 檢附相關資料如附件。 

  決議： 

一、 請修正現有之性別統計指標內涵說明: 

(一)「市立圖書館工作人員結構按性別分」改為「市立圖書館工作人員性別

所占比率」。 

(二)「文化資產處工作人員結構按性別分」改為「文化資產處工作人員性別

所占比率」。 

(三)「期底有效街頭藝人(個人)證照結構按性別分」改為「期底有效街頭藝

人(個人)證照性別所占比率」。 

(四)「藝文出版品作者結構按性別分」改為「藝文出版品作者性別所占比

率」。 

(五)「文化志工結構按性別分」改為「文化志工性別所占比率」。 

(六)「圖書借閱證核發人數結構按性別分」改為「圖書借閱證核發人數性別

所占比率」。 

二、經決議 113 年就原有指標「圖書借閱證核發人數」項下新增「按年齡別分」

之複分類。 

三、本案修正後通過。 

 

  案由二：有關本局 113年度性別分析主題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會計室) 

 說明： 

一、 依據「臺中市政府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12-115 年）」，一級機關

每年須研提 1 篇性別分析。另依據本府主計處 112 年 12 月 28 日中市主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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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 1120011716 號函，請各機關將「113 年性別分析主題檢視表」提案至

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中討論主題之妥適性。 

二、 本局 112年 8月 24日公務統計方案增修業務項目研商會議決議，由表演藝

術科提報本局 113年度性別分析。 

三、 檢附相關資料如附件。 

  決議： 

一、 有關 113年度性別分析主題檢視表決議修正如下: 

(一) 性別分析預定主題，建議修正為「臺中街頭藝人登記制之性別分析」。 

(二) 「分析主題是否與機關政策計劃或方案有關」項目，請將「否」修正為

「是」，並請臚列街頭藝人相關輔導計劃。 

(三) 「分析主題與本府性別平等政策方針本府性別平等政策方針之重點工作」

項目，請新增教育、文化與媒體領域相關之文化生活指標。 

(四) 「分析主題存在性別落差或性別意涵情形」項目，請將街頭藝人「參與

情形」修正為街頭藝人「登記人數」。 

二、本案修正後通過。 

 

  案由三：有關 112 年度性別主流化執行成果報告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秘書

室) 

 說明： 

一、 依據臺中市政府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12-115年）: 機關應於每年

2 月底前完成前年度之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成果報告報告內容應含本計畫

第伍點第七款各項性別平等措施之成果，並將成果報告報送機關性別平

等專案小組通過後於 7月底前公告於機關官網。 

二、 本案業請各科室提報 112年度辦理之性別平等措施，請委員確認成果報告

內容是否需修正。 

三、 檢附相關資料如附件。 

  決議： 

一、 本案決議修正如下: 

(一) 性別影響評估內之程序參與者姓名，請修正為書面審查之外聘委員姓名。 

(二) 性別預算請加註預算單位(千元)，並請各單位未來將年度辦理之性別相

關展覽或活動經費列入年度性別預算。 

二、 本案修正後通過。 

 

  案由四：有關本局 113 年度辦理性別主流化及 CEDAW(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

約)課程規劃設計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明： 

一、 依據本府 113年 1月 17日府授人考字第 1130016343 號函辦理。 

二、 依前開來函之說明三、(二)請各機關彙整課程需求調查結果，提交機關性

別平等專案小組討論，就課程內容、辦理方式及機關業務案例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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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後續開課之參考(會議紀錄需包含訓練規劃內容及討論過程)。且依本

府規定須於 8月 31日前將執行成果報送人事處。 

三、 為規劃本局性別主流化和 CEDAW教育訓練課程，人事室業已於 113年 1月

26日以線上問卷方式辦理「113年性別主流化和 CEDAW教育訓練需求調

查」，調查結果重點摘要如下: 

(一)性別主流化進階課程: 

1. 課程內容:以「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各領域專案研討-教育、文化與媒體」

最高票。 

2. 辦理方式:多數同仁建議以「電影賞析」、「演講」及「案例研討工作

坊」等方式辦理。 

3. 有關同仁建議性別主流化課程能與以下業務案例結合: 

(1) 性別主流化之藝文活動或展覽。 

(2) 志願服務。 

(3)性別平權。 

(二)CEDAW(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進階課程: 

1. 課程內容:以「CEDAW與業務之關連與應用」最高票。 

2. 辦理方式:多數同仁建議以「電影賞析」、「演講」及「案例研討工作

坊」等方式辦理。 

3. 有關同仁建議 CEDAW課程能與以下業務案例結合: 

(1) 展覽及教育推廣。 

(2) 各項藝文活動規劃。 

(3) 藝文活動之婦女參與影響評估。  

四、 針對前開性別主流化與 CEDAW問卷調查結果及訓練課程規劃，提請討論。 

五、 檢附相關資料如附件。 

   決議： 

     一、有關本局 113年度辦理性別主流化及 CEDAW(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課程規劃設計案，委員討論訓練規劃內容過程如下: 

      (一)A委員: 

  經檢視人事室所提供之問卷調查結果，其中有 1位簡任長官填寫問卷，代

表貴局簡任以上長官也相當重視性別課程之規劃。此外，有效問卷數達 50

份，且填寫問卷之性別比例中，除男女之外還有列入其他之選項，有落實

多元性別之概念。 

    (二)B委員: 

        有關「CEDAW 與業務之關連與應用」，這樣的課程主題較不適宜以電影欣賞

方式辦理，建議視課程屬性並與授課老師討論後，以「演講」及「案例研

討工作坊」等方式辦理。 

    (三)C委員: 

有關訓練時數部分，若課程結合電影賞析及案例研討，建議至少 3小時以

上，較能有充裕之時間完整呈現課程內容，使同仁能收穫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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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經綜合以上委員意見，決議 113年度辦理性別主流化及 CEDAW(消除對婦女

一切形式歧視公約)課程規劃如下: 

     (一)性別主流化進階課程: 

        1.課程內容:「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各領域專案研討-教育、文化與媒體」。 

        2.課程時數:3小時。 

        3.辦理方式:以「電影賞析」、「演講」及「案例研討工作坊」等多元複合

方式辦理。  

        4.機關業務案例:有關同仁及委員建議性別主流化課程能與以下業務案例結

合照案通過，並請人事室與講師溝通課程內容與本局案例結合: 

           (1)性別主流化之藝文活動或展覽。 

           (2)志願服務。 

           (3)性別平權。 

(二)CEDAW(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進階課程: 

   1.課程內容:「CEDAW與業務之關連與應用」。 

   2.課程時數:3小時。 

   3.辦理方式:以「演講」及「案例研討工作坊」等多元複元方式辦理。 

   4.機關業務案例:有關同仁及委員建議 CEDAW課程能與以下業務案例結合照

案通過，並請人事室與講師溝通課程內容與本局案例結合: 

           (1)展覽及教育推廣。 

           (2)各項藝文活動規劃。 

           (3)藝文活動之婦女參與影響評估。 

 

七、臨時動議 無 

八、散會 113年 2月 20日下午 3時 20分 


